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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一） 

審計署署長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就 

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 1 章 

“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的管理”所作的簡介 

 
 
主席： 
 
多謝你邀請我在這裏簡短介紹《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  1 
章“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的管理”。審計署最近審查了食物安全中
心(食安中心)的食物安全管理和管制工作。審查結果載於《審計署署
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 1、2 兩章。第 1 章所涉及的審查工作，集
中於食物安全風險評估、食物監察計劃、處理食物事故和投訴，以及

向公眾傳達食物安全風險資訊，涵蓋進口和本地生產的食物。第 2 章
名為“食物安全中心：食物的進口管制”，審查工作集中於進口管制事
宜。 
 
第 1章的報告分為 5個部分。 
 
報告的第 1部分“引言”是介紹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其中一項使命是確保在本港出售的食物是安
全和適宜食用的。為達成這項使命，該署轄下成立了食安中心，透過

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傳達這三方面的工作，管制本港的食物安

全事宜。在 2013 至 2017 年間，食物事故的宗數增加了 28%。2017-
18 年度，食安中心的開支為 5.92億元，較 2013-14年度的 4.48億元
增加了 32%。 
 
報告的第 2部分探討食安中心進行的食物安全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為規管工作提供科學依據，食安中心每年均會進行多項風險

評估研究，全面檢討和分析與公眾健康有重大關係的食物危害。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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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會進行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建立完整資料庫以評估食物安全

風險，以及提高食安中心評估風險的能力。進行食物消費量調查時，

食安中心會收集市民進食的食物種類和分量的數據，以便用於總膳食

研究等食物安全研究。 
 
不過，審計署觀察到，首次食物消費量調查在 2010 年完成，延遲了
42 個月。食安中心在 2017 年 5 月展開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
查。我們在審查時發現，第二次食物消費量調查也是進度緩慢，回應

率低於預期，而且承辦商提供的服務時數不足。審計署亦留意到食安

中心已經着手處理上述情況，所以鼓勵食環署繼續密切監察食物消費

量調查的進度和承辦商的表現，以確保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

如期完成。 
 
根據食安中心資料，總膳食研究能評估不同人口組別從膳食攝入食物

化學物或營養素的分量，以及攝入這些物質對健康帶來的風險，一直

是國際公認在這方面最具成本效益的評估方法。這項研究不但為食物

安全風險評估和食物供應規管提供科學基礎，還有助風險管理人員把

有限的資源集中用於對公眾健康可能構成最大威脅的食物化學物或營

養素。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0 年 3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間進行的首
個總膳食研究中，若干受高度關注的物質，以及部分可能含有大量研

究範圍內的物質的食物，均沒有被納入研究範圍。因此，審計署建議

食環署應採取必要措施，把受高度關注的物質納入日後的總膳食研究

工作。 
 
報告的第 3部分探討食環署的食物監察計劃。 
 
食安中心的食物監察計劃是為了控制和預防食物危害而設，旨在顯示

食物是否可供安全食用，是食安中心保障食物安全工作的主要環節。

食物監察計劃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制訂，並會考慮多項風險因素，包

括過往的食物監察結果、本港和海外發生的食物事故、風險評估結

果，以及專家和持份者的意見。審計署審視了 2015、2016 和 2017
年的食物監察計劃，留意到計劃的監察範圍未有涵蓋若干潛在食物危

害，而且有很大比例的食物樣本並非高風險食物。我們又發現在

2017 年食物監察計劃中，食安中心人員從不同類別食品店和不同食
物種類抽取的 6 萬多個樣本的方法差異甚大，而且有不符合食物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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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取樣規定的情況。因此，審計署建議食環署應提供多一些有關抽

取食物樣本的指引，並加強監督取樣工作。 
 
在 2017 年的食物監察計劃中，食安中心抽取了 3 868 個來自網購的
食物樣本，其中 93% 用於化學測試和輻射測試，另外只有 7% 進行
微生物測試。網購食物近年日趨普遍，運送過程中可能會有細菌滋

生，但網購食物樣本當中用作微生物測試的比例則偏低。為此，我們

建議食環署應檢討是否須增加網購食物樣本當中用作微生物測試的比

例。 
 
報告的第  4 部分探討食安中心處理食物事故和投訴的工作 
 
根據食安中心的定義，任何事件如令人憂慮食物的安全或質素確實或

懷疑受到威脅，因而需要介入以保障公眾健康和消費者權益，即屬

“食物事故”。一旦發現食物事故，食安中心會初步評估有哪些個案須

採取進一步行動來管理風險。有關行動包括查看受影響產品在本地的

供應情況、抽取樣本以作測試、回收有關產品、發出新聞公報把食物

事故公布周知等。我們在審查時發現，從抽取食物樣本到公布不合格

測試結果，需時甚久。回收行動亦非全然見效，在 2017 年的   23 次

回收行動中，有一半食品未能收回，而部分經回收食物的處置工作亦

並非在食安中心監察下進行。為此，審計署建議食環署應密切監察公

布不合格測試結果所需的時間，以及食物回收行動的成效，並就處置

回收食物制訂指引。 
 
審計署檢視了食安中心在 2017 年處理的 5 569 宗投訴個案，分析了

接獲投訴與食安中心結案兩者所相距的時間，發現有 61%個案所相距

的時間超過 30 天，當中 1%更超過 240 天。部分投訴的調查工作需時

良久，遲遲未能結案，不利確保食物安全。因此，審計署建議食環署

應密切監察完成調查食物投訴所需的時間，並加快調查工作。 
 
報告的第 5部分探討食安中心向公眾傳達食物安全風險資訊的工作。 
 
食安中心透過多個渠道向公眾傳達食物安全事宜的資訊，有關渠道包

括互聯網、食安中心的刊物、為公眾和業界而設的平台、講座和展

覽。該中心亦透過兩項承諾計劃，推廣食物安全。當中的“食物安全
「誠」諾＂旨在促使業界將食物安全措施納入日常運作，而另一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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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減鹽、糖、油，我做！”則呼籲“食物安全「誠」諾＂的承諾人積
極參與其中，幫助市民在外出用膳時減少攝入鹽、糖和油。不過，審

計署留意到，兩項計劃的承諾人數目偏少，而且宣傳工作有改善空

間。為此，審計署建議食環署應檢討兩項食物安全承諾計劃。 
 
我們的意見和建議，獲得食環署的同意。我藉此機會向該署的同事致

謝，感謝他們在審查期間充分合作，並積極提供協助和回應。 
 
多謝主席。 
 


